桃園市108年度桃園市國民教育輔導團─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輔導小組團務計畫
「性別平等教育─情感教育到校宣導活動」
實施計畫
一、依據：桃園市107學年度國民教育輔導團整體團務計畫
二、目標：
    (一)強化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功能。
    (二)促進校園安全環境，提升學校師生預防性騷擾、性侵害、性霸凌事件發生及處置能力。
    (三)提供性別平等教育資源與分享，建立安全與無性別偏見之校園環境。
三、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國教署
    (二)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東安國小
    (四)協辦單位：內壢國中、自強國小
四、實施日期：
    (一)辦理時間：108年4月至6月(詳見附件二)
    (二)辦理地點：各校自行決定(詳見附件二)，請備妥投影機、電腦、麥克風、音響設備。
    (三)聯絡單位：平鎮區東安國小  總務處  文書組長  洪智揚
    (四)聯絡電話：4509571  分機511
五、參加對象：各校參加對象詳見附件二
六、課程內容：性別平等情感教育宣導，三個主題(友情、親情、愛情)的課程宣導(詳見附件二)，依   
             各階段學生選擇適合宣導之教材(課程概念如附件一)
七、課程時間：可利用晨間時間、學生朝會或課堂時間，各校自訂(詳見附件二)
八、講師資格：桃園市國民教育輔導團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輔導小組輔導員
九、教材來源：桃園市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輔導小組自編教材
十、經費：所需費用由國教署及本局補助辦理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學品質相關計畫項下支應。學校方面不需負擔相關費用。
十一、參與人員(含講師及工作人員)於課務自理，不支代課鐘點費原則下，准予公差假半日登記， 
十二、獎勵：辦理本次研習工作績優人員，依市府規定予以獎勵。
十三、本計畫呈請召集校長同意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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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桃園市108年度桃園市國民教育輔導團─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輔導小組團務計畫
「性別平等教育─情感教育到校宣導活動」

活動流程

	時間(以1小時為例)可適時間調整
	活動內容
	主持
	備註

	10分鐘
	開場
活動簡介
	輔導團員
	

	30分鐘
	情感教育宣導(三選一)
1. 友情─情緒溫度計
2. 親情─火星撞地球
3. 愛情─Love yourself
	輔導團講師
	桃園市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輔導小組自編教材

	20分鐘
	問題討論
有獎徵答
	輔導團講師
輔導團員
	獎勵品由輔導團準備



課程概念

友情：引導學生面對自己的情緒，進而覺察自己情緒的變化，學會觀察他人的心情並注意他人心情的感受，幫助孩子建立同理心的方式~讓孩子練習站在別人的立場想事情，合宜表達情緒，破除性別上的刻版印象~快樂做自己。

親情：新住民在台灣已經超過百萬，學校的新住民之子也高達學生人數比率15-20％。透過『我的火星媽媽』這部微電影，從跨文化的衝突中，探討新住民之子與新住民家長之間的感情，最後明白不管來自哪裡，家長對孩子親情都是不分國界且一樣的偉大。

愛情：感情是需要經營的，改變不是為了別人而是為了更好的自己，面對別人對自己的批評及建議，能夠用理性思考去面對，別在感情關係中過度委屈自己，做出讓自己後悔的事。













	場次
	學校
	日期與時間
	對象
	主題
	講師
	學校聯絡人
	場地

	1
	中壢區  龍岡國小
	4/09(二)  1305~1405
	高年級
	愛情
	彭映捷教師
	輔導組長  侯心怡組長
	龍騰館

	2
	中壢區  內定國小
	4/19(五)  0930~1010
	六年級
	愛情
	謝佳耘教師
	輔導主任  陳玉樺主任
	後棟一樓視聽教室

	3
	桃園區  會稽國小
	4/22(一)  0800~0900
	五年級
	友情
	彭紫絹主任
	輔導組長  賴慧玲組長
	誠實樓四樓視聽教室

	4
	八德區  瑞豐國小
	4/23(二)  0925~1025
	五年級
	愛情
	彭映捷教師
	輔導組長  王蕙芳組長
	望月樓三樓禮堂

	5
	大園區  圳頭國小
	5/02(四)  0800~0900
	六年級
	愛情
	康素雲主任
	訓育組長  范曉霖組長
	多功能教室

	6
	蘆竹區  大華國小
	5/03(五)  0830~0930
	五年級
	友情
	彭紫絹主任
	輔導主任  于鴻芝主任
	二樓圖書館

	7
	新屋區  東明國小
	5/07(二)  1310~1400
	三到六
	友情
	康素雲主任
	輔導主任  謝宜君主任
	二樓視聽教室

	8
	龜山區  自強國小
	5/10(五)  0840~0920
	中年級
	友情
	彭紫絹主任
	輔導主任  曾嘉珍主任
	五樓視聽教室

	9
	大溪區  仁善國小
	5/21(二)  0810~0910
	四年級
	親情
	康素雲主任
	輔導組長  鄧麗霞組長
	御風樓三樓視聽教室

	10
	復興區  高義國小
	5/29(三)  0930~1030
	一至六
	友情
	康素雲主任
	輔導主任  王曉蕊主任
	多功能教室

	11
	桃園區  快樂國小
	6/05(三)  0830~0930
	中年級
	友情
	彭紫絹主任
	輔導組長  趙怡婷組長
	國際展演廳

	12
	中壢區  普仁國小
	5/31(五)  0800~0900
	五年級
	友情
	彭紫絹主任
	輔導組長  吳靜宜組長
	活動中心二樓

	13
	蘆竹區  光明國小
	5/28(二)  0845~0925
	四年級
	友情
	彭紫絹主任
	輔導組長  劉芷伶組長
	三樓視聽中心

	14
	桃園區  同德國小
	6/06(四)  0935~1015
	四年級
	親情
	彭康助主任
	輔導組長  白景文組長
	四樓視聽教室

	15
	桃園區  成功國小
	6/12(三)  0805~0905
	五年級
	愛情
	張育旗主任
	輔導組長  林佳慧組長
	綜合大樓三樓視聽教室


附件二
桃園市108年度桃園市國民教育輔導團─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輔導小組團務計畫
「性別平等教育─情感教育到校宣導活動」
場次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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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參加對象：各校參加對象詳見附件二


 


六、課程內容：性別平等情感教育宣導，三個主題


(


友情、親情、愛情


)


的課程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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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見附件二


)


，依


   


 


             


各階段學生選擇適合宣導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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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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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課程時間：可利用晨間時間、學生朝會


或課堂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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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講師


資格：桃園市國民教育輔導團性別平等教育


議題


輔導小組輔導員


 


九、教材來源：桃園市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輔導小組自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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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參與


人員


(


含講師及工作人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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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獎勵：辦理本次研習工作績優人員，依市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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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計畫呈請召集校長同意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桃園市 108 年度桃園市國民教育輔導團─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輔導小組團務計畫   「性別平等教育 ─ 情感教育 到校 宣導活動 」   實施計畫   一、依據： 桃園 市 10 7 學年度 國民教育輔導團 整體團務 計畫   二、目標：        ( 一 ) 強化學校性別平等教育 功能。        ( 二 ) 促進校園安全環境，提升 學校師生預防性騷擾、性侵害、性霸凌事件發生及 處置能力。        ( 三 ) 提供性別平等教育資源與分享，建立安全與無性別偏見之校園環境。   三、辦理單位：        ( 一 ) 指導單位：國教署        ( 二 ) 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 教育局        ( 三 ) 承辦單位：東安國小        ( 四 ) 協辦單位：內壢國中、自強 國小   四、實施日期：        ( 一 ) 辦理時間： 108 年 4 月 至 6 月 ( 詳見附件二 )        ( 二 ) 辦理地點：各校自行決定 ( 詳見附件二 ) ，請備妥投影機、電腦、麥克風、音響設備。        ( 三 ) 聯絡單位： 平鎮區 東安國小    總 務處     文書組長     洪智揚        ( 四 ) 聯絡電話： 4509571   分機 5 11   五、參加對象：各校參加對象詳見附件二   六、課程內容：性別平等情感教育宣導，三個主題 ( 友情、親情、愛情 ) 的課程宣導 ( 詳見附件二 ) ，依                     各階段學生選擇適合宣導之教材 ( 課程概念 如附件一 )   七、課程時間：可利用晨間時間、學生朝會 或課堂時間 ，各校自訂 ( 詳見附件二 )   八、講師 資格：桃園市國民教育輔導團性別平等教育 議題 輔導小組輔導員   九、教材來源：桃園市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輔導小組自編教材   十 、經費： 所需費用 由國教署及本局補助辦理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學品質相關計 畫項下支應。 學校方面不需負擔相關費用。   十一、參與 人員 ( 含講師及工作人員 ) 於課務自理，不支代課鐘點費原則下，准予公差假 半日 登記，     十 二 、獎勵：辦理本次研習工作績優人員，依市府規定 予以獎勵。   十 三 、本計畫呈請召集校長同意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